
2026年 1月 7日，越南通报了《国家语音生物识别技术法规》

草案。该草案规定了符合《越南身份法》的语音生物识别技术要求，

包括：

——公民年龄和声音的实际条件；

——录音设备（微型、声卡）；

——环境记录条件；

——记录程序；

——存储格式。该草案适用于直接负责接收、管理和使用语音

生物识别技术以执行身份法的机构和地方的警察以及参与购买、进

口、贸易、生产和制造受管制设备的组织和个人。

该草案评议期截止至 2026年 3月 8日。

说明：本文来源于技贸措施公共服务平台，更多资讯可了解网

站：http://wto.sacinfo.org.cn/。


